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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訴字第 10513503090 號 

 

訴願人  粟振庭               

訴願人因刑事案件，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105 年 2 月 4 日

東檢和黃 104 偵 557 字第 1884 號函，提起訴願，本部決定如下： 

    主   文 

訴願不受理。 

    理   由 

一、 按提起訴願，以有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，而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

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

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；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

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，

訴願法第 1 條、第 3 條第 1 項及第 77 條第 8 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
次按政府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，並非對人民之請

求有所准駁，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，性質屬觀

念通知，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，人民對之提起訴願，自非法之

所許，最高行政法院 62 年裁字第 41 號判例可資參照。 

二、 緣訴願人於 103 年 5 月 20 日向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以下

稱臺東地檢署）對第三人陳○○提出傷害等罪之告訴，訴願人於

104 年 11 月 18 日具狀向該署查詢案件進度，該署以 105 年 2 月

4 日東檢和黃 104 偵 557 字第 1884 號函回復訴願人略以：被告陳

仲育經傳拘無著，顯已逃匿，現由該署通緝中，須嗣被告通緝到

案，再續行偵查，目前尚無法逕行起訴。訴願人不服，爰於 105

年 4 月 26 日提起訴願。 

三、 查本件臺東地檢署之回復，揆諸上開說明，僅係單純的事實敘述

或理由說明，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，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

而生法律上之效果，核屬觀念通知，並非行政處分，且起訴與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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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司法權之行使，非屬訴願救濟之範圍，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，

於法不合，應不受理。 

四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，

決定如主文。 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明堂 

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張斗輝 

委員 施良波 

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呂文忠 

委員 紀俊臣 

委員 周成瑜 

委員 陳荔彤 

委員 林秀蓮 

委員 楊奕華 

委員 沈淑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8 月 4 日 

 

部 長  邱  太  三 

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法

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
